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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南区人民政府关于津南区 2025 年 
第六批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请示 

 

天津市人民政府： 

为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现申报我区

2025 年第六批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

本批申请用地总面积 8.1325 公顷，涉及 1 宗地，规划用途为

工业用地、防护绿地、道路用地，坐落在辛庄镇白塘口村，为津

南区土地整理中心收购整理地块。 

本批申请用地涉及农民集体土地 8.1325 公顷，全部为农用地

（含耕地 6.7649 公顷），为辛庄镇白塘口村集体所有；不涉及国

有土地。土地产权明晰，界址清楚，没有争议。 

二、符合规划情况 

本批申请用地已依据详细规划编制成片开发方案，位于经津

南区人民政府批准的《津南区港辛片区 12p-01-05、06、07 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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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》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。申请用地不

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，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，符合城镇开

发边界管控规则。申请用地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不位于天

津市绿色生态屏障管控范围内，不位于大运河天津段核心监控区

内。申请用地涉及占用林草部门管理范围内林地 0.2582 公顷，天

津市津南区土地整理中心已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（津规资林

许〔2024〕281 号）。 

三、农用地转用情况 

本批申请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 8.1325 公顷（含耕地 6.7649

公顷），已纳入津南区 2025 年土地利用计划。 

本批申请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8.1325 公顷，缴费标准为六

等别 56 元/平方米，应缴纳 455.4200 万元，我区人民政府已备齐，

按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。 

四、补充耕地情况 

本批申请用地占用耕地 6.7649 公顷，其中水田 5.8463 公顷；

共需补充耕地数量 6.7649 公顷、水田规模 5.8463 公顷、标准粮食

产能 60884.1 公斤。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，补充耕地数量 6.7649

公顷，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60884.1 公斤，并在部耕地占补平衡动

态监管系统中挂钩，确认信息编号为 120000202500209308，做到

了耕地占补平衡数量、质量双到位。 

五、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

我区认为该城市批次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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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 45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该城市批次用地符合《天津市

津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

目标纲要》（无文号，项目名称见第 55 页），符合《天津市工业布

局规划（2022-2035 年）》（津政函〔2022〕56 号，见第 44 页），

符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《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确定的工业用地、防护绿地、道路用地的土地用途。 

该批次用地符合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属于成片开发建设，已纳

入《津南区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》（津南发改计划

〔2025〕54 号，见附件 2 序号 6），因优化制造业发展空间，聚焦

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领域发展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

成片开发建设符合自然资源部和我市规定的标准，津南区辖区内

不存在开发区等产业园设立超过 10 年、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

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低于 50%的情况。市人民政府已批准

《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发港南路西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》（津规资源函〔2025〕5 号）。 

六、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

我区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序。 

（一）征收土地预公告 

我区已按规定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-2024 年 11 月 28 日（共

计 10 个工作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、村民小组通过公示

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目的、

征收土地范围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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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土地现状调查 

我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，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

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，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

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情况，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，并

由所有权人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

我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辛庄镇人民政府于

2024 年 12 月作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经评估风

险等级为低风险，确定了 5 个风险点，分别为：农民意愿、农民

了解程度、管理成效、落实补偿安置、降低生活水平。针对潜在

的风险点，辛庄镇人民政府制定了针对农民意愿、农民了解程度、

管理成效、落实补偿安置、降低生活水平风险的防范措施。 

（四）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

我区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-2025

年 1 月 30 日（共计 30 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、村民小

组通过公示栏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

范围、土地现状、征收目的、补偿方式和标准、安置对象、安置

方式、社会保障，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、异议反馈渠

道等内容。公告到期后，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未提出意见

和听证申请，集体经济组织出具了《放弃听证权利的说明》，未召

开听证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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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

我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 1

个所有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，不涉及使用权人。 

（六）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

我区已采取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。

本次申报用地涉及安置人员采取社保进行安置，按照市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〔2022〕13

号）规定，在征地报批前应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存入市财

政部门开设的预存专户，此项目涉及需社保安置的被征地人员养

老保障已经落实，于 2019 年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因此不再涉

及落实社会保障问题。 

（七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

我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，已与涉及

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，不涉及

使用权人。 

七、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

本批申请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 8.1325 公顷，土地补偿费、安

置补助费按照市人民政府 2023 年批准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《天津

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天津市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津政

规〔2021〕2 号），于 2023 年 12 月重新公布）等有关规定，拟定

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共涉及 1 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，每亩

补偿 15.7 万元。征收土地补偿总费用为 1915.20375 万元，全部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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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不涉及村民住宅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

补偿。 

本批申请用地涉及安置人员 50 人，社保安置 50 人，可以确

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 

被征地农民已于 2019 年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

系。 

本批申请用地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。 

我区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，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关

规定要求，现申请征收土地。土地征收后，我区不动产登记机构

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依嘱托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

登记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，确保土地权属清晰、无争议。 

综上，本批申请用地符合国家和我市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

申报材料及内容真实准确，现申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。 

妥否，请批示。 

 

（区人民政府公章） 

2025 年 4 月 16 日  

 
 


